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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驾驶证作为自然人能够驾驶车辆的法律凭证，对维护道路交通秩
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至关重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然而，河南省滑县检察院却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时意外得知，肇事司机
受到刑事处罚后，并未被及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经深入调查发现，此种情
形并非个例。鉴于此，滑县检察院依法启动类案监督程序，并向该县公安局公
开送达检察建议。

“我们针对滑县检察院提出的检察建议，及时规范了机动车驾驶证吊销工
作，强化了内部监督，建立了生效文书信息共享机制，升级改造了公安交通管
理综合应用平台，全力避免未及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问题再发生。”近日，河南
省滑县检察院行政检察官在开展检察建议“回头看”时，滑县公安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今年 3月，这一建议被河南省检察院评为“全省十佳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不让机动车驾驶员“带病”上路
河南滑县：行刑衔接促进社会治理 守护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张稳 赵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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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余检

“杭州亚运临近，看到这个道路交通安
全漏洞堵上了，这下可以放心了！”近日，浙
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检察官拿到公安
机关的回函，反复比对附件中的执法指导
意见与处置流程图，脸上露出了笑容。

事情还要从 2022年 1月 11日的一场交
通事故说起。当日凌晨，杭州某基础工程有限
公司（下称“某基础工程公司”）驾驶员朱某驾
驶一辆重型自卸货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碰
撞，造成一人死亡的交通事故。案件被移送至
余杭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检察官注意到某
基础工程公司为了装载更多的货物，将货车
车厢栏板加宽加高（经鉴定不符合标准规范
要求）。而公安机关对这一非法改装行为未
作处理，就将车辆发还给了某基础工程公司。
该院刑事检察部门于是就将这一行政违法
行为监督线索移送给了行政检察部门办理。

余杭区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与公安交
管部门沟通后发现，某基础工程公司收到
车辆后仍没有拆除车上的非法加装物，而
是安排另一名驾驶员继续驾驶这辆货车上
路行驶，并再次造成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

为准确掌握非法改装遗漏行政处罚的
情况，该院通过搭建数字化监督模型，对近
三年的刑事检察业务数据进行筛查后，共锁
定4条监督线索。拿着筛查结果，检察官再次
来到交管部门。《机动车登记规定》等法律法
规明确规定，对于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
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由交管部门责令恢
复原状，并予以处罚。但对于“责令恢复原状”
的具体程序，特别是在不能当场整改的情况
下如何执行，却没有可操作的细化规定。

“非法改装车辆归还前、不能整改到位时，
如何落实跟进管理以防止未完成整改的车
辆上路行驶？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检察官
带着深入调研后发现的问题，第三次来到交管
部门，并建议双方专门就这个问题商讨对策。

今年 4 月 7 日，该院与交管部门召开专
题协商会，双方进一步明确非法改装货运
车辆事故全流程处置方案，形成执法闭环，
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随后，该院向公
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对车辆所有
人非法改装车辆的行为依法处理，制定执
法细则，并将某基础工程公司等企业的违
法线索移送运管部门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公安机关及时整改
落实，并联合运管部门等单位开展“护航亚
运”专项整治，至 6 月底，辖区内非法改装
车辆已绝迹。

与此同时，在杭州市检察院的统一部
署下，余杭区检察院自主搭建的“非法改装
遗漏行政处罚数字化监督模型”已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使用。全市各基层检察院将对
所发现的监督线索及时予以查办，合力为
杭州亚运会营造平安畅达的交通环境。

非法改装车辆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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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洋交通肇事一案，法院已
作出判决，但是陈某洋的机动车驾
驶证仍未被依法吊销，请你们研判
一下，这是否符合行政检察监督条
件？”2022 年 2 月，滑县检察院刑事检
察官在履职中发现，一起交通肇事
案的被告人陈某洋被法院判决有罪

后，其机动车驾驶证并未被及时吊
销，遂将这一线索通报该院行政检
察部门。

收到线索后，滑县检察院行政
检察官经调查确认，陈某洋在被法
院判决构成交通肇事罪后，其机动
车驾驶证仍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这 只 是 一 起 个 案 吗 ？ 交 通 肇
事、危险驾驶案件办结后，犯罪行为
人未被依法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情
况是否普遍？相关职能部门是否存
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凭着职业敏
感性，承办检察官决定针对上述问
题展开深入调查。

“刑事检察+行政检察”
联动发现线索

“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类违法犯
罪人员，已经对道路交通秩序造成
严重破坏，放任他们开车上路，而不
予以有效限制和处罚，是对其他合
法权益人的严重不负责任。”滑县检
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余尚阳告
诉记者，该院行政检察办案组在收
到刑事检察部门转来的线索后，为
有效推动类案问题的解决，调取了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4 年间，滑县公安局在危险驾驶类案
件中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
处罚决定共计 524 件；在交通肇事类
案件中作出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
政处罚决定共计 225件。

面对危险驾驶、交通肇事类案件
基数大、信息繁杂的情况，仅靠人工比
对、逐案核查，效率不高。于是，承办检
察官根据已经掌握的数据并结合所调
取的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强制措施凭证、违法行为处理通
知书中的相关信息，将犯罪嫌疑人（被
处罚人）姓名、证件号码、违法时间、机
动车驾驶证状态、机动车驾驶证是否
被扣留、处罚生效时间等数据逐项整
理，最终形成台账表格。

借助大数据技术，承办检察官制
作了监督模型，通过信息碰撞进行分
析汇总，通过提取关键信息进行数据
归纳。经过大数据碰撞，一张清晰的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不及时”监督线
索分析表呈现在了检察官眼前。

承办检察官通过分析对比，筛
查出以下带有普遍性的管理漏洞：
个别案件在刑事判决生效后仍未及
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违法犯罪行
为人存在在取保候审或缓刑期间再
犯罪的风险；在交通肇事案中，部分
案件在法院刑事判决生效 18 个月后
才被采取吊销措施，暴露出公安机
关在执法过程中相关信息共享机制
缺失；部分文书内容空白或前后不
符，不仅直接影响行政处罚决定的
准确性，更损害了行政执法权威和
政府公信力。

“数字检察+人工筛查”
挖掘深层类案

为从根本上堵塞漏洞，促进行
政部门依法行政，滑县检察院决定
举行公开听证会，通过检警联动，实
现以“我管”促“都管”，助推社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2 年 4 月 28 日，滑县检察院
组织召开交通执法领域行政处罚不
规范案件公开听证会。听证会由余
尚阳主持，同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人民监督员担任听证员。被建
议单位滑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
委陈家辉，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王
新胜参与听证。

听证会上，承办检察官对案件
基本情况、取证过程及证据材料、需
要听证的问题等进行了充分展示，
围绕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办理案
件的法律依据及检察建议的必要性
等方面释法说理，并对检察建议的
内容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相关法
律规定后，听证员进行了闭门讨论，
并从促进依法行政、助推社会治理
等角度发表了听证意见。听证员认
为，堵塞漏洞、规范执法确有必要，
检察建议的内容精准有力，可行性、

操作性强，一致支持检察机关向公
安机关制发检察建议。

听证会当天，滑县检察院向滑县
公安局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提出如
下建议：统一执法尺度，对同类案件
明确处罚时效并加强个案分析，对
符合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情形的，依
法及时采取处罚措施；与法院建立
生效裁判文书共享机制，提升执法
质效；规范制作处罚决定书，及时准
确录入案件信息，消除违法犯罪行为
人再次使用机动车驾驶证的隐患。

这份检察建议提出的背后，凝

“公开听证+公开送达”
增强监督刚性

聚着滑县检察院行政检察办案组全
体人员的智慧和汗水。他们依托该
院创建的检察建议“四化三抓两跟
踪”工作机制，坚持“在办案中监督、
在监督中办案”，把检察建议作为履
行法律监督职责、深度参与社会治

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的有效
载体，把每一份检察建议都做精做
细。

为确保检察建议质量，严格执
行《滑县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检察
建议工作的若干规定》，滑县检察院
由副检察长余尚阳牵头，与部门负
责人、承办检察官一起到公安交管
部门进行深入调查，以便让检察建
议更加精准，针对性更强。

调查发现，导致执法不规范问
题发生的，除了一线办案民警规范
执法意识淡薄、执法水平和能力有
待提升等主观因素外，还有公安机
关与法院之间生效裁判文书信息共
享机制不健全，刑事判决与吊销机
动车驾驶证行政处罚衔接不畅、部
分数据未同步，公安交通管理综合
应用平台存在缺陷等客观问题。

在检察建议书草拟完成后，滑
县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部门对检察
建议书进行了严格把关，进一步审
核确认检察建议书的必要性、合法
性和说理性。就这样，一份“全省十
佳”检察建议出炉。

“对滑县检察院提出的问题照单
全收，认真反思，全面整改。”听证会
上，陈家辉在收到检察建议书后当即
表示。

为保证检察建议能够得到充分
落实，滑县检察院与被建议单位保持
密切联系，定期与被建议单位座谈，
实地了解整改情况，及时跟踪督促，
并及时沟通整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以充分实现检察建议的预期目标。

在落实检察建议的过程中，针对
建议内容，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召开
专门会议进行研究，分析检察建议提
出的问题，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并
将建议内容和座谈会精神传达给每
一名执法民警。

2022年 5月 23日，滑县公安局就
检察建议落实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
回复了滑县检察院。

为规范机动车驾驶证吊销工作，
滑县检察院进一步督促公安机关完
善内部监督，规范对吊销机动车驾驶
证行政案件的办理；对新增和尚未整
改、需要吊销的机动车驾驶证持续跟
踪监督，防止检察建议落空。

为督促建立生效裁判文书信息
共享机制，滑县检察院牵头组织公
检法三方沟通协商，并达成共识：由
公安局安排专人定期在滑县法院办
公室调取交通肇事罪和危险驾驶罪
案件的刑事判决文书，第一时间掌
握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动向，提高信
息传递效率；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实
现 刑 事 裁 判 和 行 政 执 法 的 无 缝 衔
接，维护刑事裁判权威性和行政执
法公信力。

为堵塞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
平台存在的漏洞，滑县检察院与河南

省交警总队、安阳市交警支队及时联
系，促进两家单位对该平台进行了升
级改造，有效避免了部分文书内容存
在空白或前后不符现象的发生。

“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是公安交
管部门对于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的机动车驾驶人所实施
的严厉手段，旨在对当事人警示教
育、增加其违法成本，从而消除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管部门存在
的上述问题不仅会影响交警作出准
确的行政处罚决定，更损害了行政
执法的权威性和政府公信力。我院
通过召开听证会，在充分听取各方
意见的基础上，全面论证了检察建
议的可行性。该建议的制发以‘检警
联动’的形式，促成从‘我管’向‘都
管’的转变，是检察机关主动担当社
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责任的体现，实
现了监督办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
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滑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陈敏介绍。

安阳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主任
杨卫光说：“推动市域综合治理现代
化是检察机关应尽的责任，精准履
职 是 检 察 机 关 彰 显 担 当 的 具 体 表
现。下一步，我们会在全市检察机关
行政检察条线推广滑县检察院的工
作经验，进一步促进全市行政机关
执法规范化。”

滑县检察院的这份检察建议，也
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河南省人
大代表，滑县高平镇大子厢后街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景振表示：

“滑县检察院通过办理一案，起到了整
治一片、教育一面的作用，检察建议的
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实现了法律
监督双赢多赢共赢的良好效果。”

“持续跟进+建章立制”
做好后半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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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滑县检察院召开交通执法领域行政处罚不规范案件公开听证会。
图②：滑县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公开送达检察建议书。
图③：滑县检察院行政检察官到交管部门查询机动车驾驶员信息。
图④：滑县检察院行政检察办案组集体讨论案件。


